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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盐政办规发〔2021〕1号

盐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1 年
盐池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

《2021 年盐池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盐

池县人民政府第 7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盐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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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盐池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
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及中央、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进一步推动我县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质量提升，

引领全县经济转型升级，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支持重点领域发展

1．现代物流业。凡在县内注册投资建设铁路、公路物流中

心、产业示范园等占地 100亩以上的规模性物流服务业，正式运

营第一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500 万元的，按照主营业务收入的

1%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 50万元；凡县内注册开展

业务的物流企业当年获评为国家“2A”“3A”“4A”“5A”级的物流企

业，分别给予 5万元、10万元、30万元、50万元奖励，等级提

升企业给予补差奖励；对获评国家级、自治区级示范物流园区分

别给予 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住建局、交通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2．商贸服务业。鼓励发展大型商业联合体，凡在盐池建设

投运的商贸综合体，经营面积 10000平方米以上，个体工商户入

驻率达到 50%、70%、90%以上，入驻商户 90%以上在我县登记

注册，入驻后经营时间达到 6个月以上的，分别给予经营主体一

次性补助 10万元、30万元、50万元。对年内评为自治区、吴忠

市 “绿色超市”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次性给予 3万元和 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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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住建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3．冷链物流业。在我县设立独立法人且在我县纳税的冷链

物流企业，首次获评国家 “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级冷链

物流企业，分别给予 5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40万元

奖励，等级提升企业给予补差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4．健康养老服务业。凡在县内注册取得相关证照、开展经

营活动养老机构，入住床位达到 30张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5万

元；入住床位达到 50张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10万元；入住床位

达到 100 张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入住床位达到 200张

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40万元。入住床位提高的给予补差奖励。

牵头单位：民政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税务局

5．住宿餐饮业。支持在盐建设酒店，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5000

万元以上，且持续运营一年以上的，一次性给予 100万元补助；

当年引进文化主题旅游酒店，基本服务内容和服务品质不低于三

星级酒店的验收标准，一次性给予 10万元奖励；当年引进品牌

成熟度高、功能完善、设施标准、规模合理的连锁酒店，为游客

提供便捷的住宿服务，一次性给予 10万元奖励；对年内评为自

治区、吴忠市“老字号”“绿色餐厅”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次性

给予 3 万元和 1 万元奖励；对当年餐饮服务量化分级评定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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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营业单位，一次性给予 3万元补助。

牵头单位：文广局、市场监管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住建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税务局

6．金融业。凡县内银行机构，其存贷比、新增贷款规模、贷

款余额增长速度等综合指标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评价考核

前三名的，分别给予 10万元、7万元、5万元奖励。

牵头单位：财政局（金融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市场监管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税务

局、人民银行盐池分行

7．邮政快递业。对县内注册快递企业，年快递业务量首次

突破 100万件、200万件、300万件，分别给予 5万元、10万元、

15万元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交通局、市场监管局、邮政公司

8．中介服务业。对在我县注册设立的广告、会计、审计、

律师、信息咨询、租赁、资产评估、税务服务、工程咨询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会展服务等法人企业，当年营业收入达 200万元、

500万元、10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分别给予 2万元、5万元、

8万元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市场监管局、审批局、

税务局

9．外贸出口业。对年内在我县注册企业，当年实现本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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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额 100万美元及以上的，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奖励；对现

有外贸企业，年内实现本地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10%及以上的，

一次性给予 5万元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工业园区管委会、税务局

10．服务业集聚区及龙头企业。凡被新认定为自治区级服务

业集聚区的，除自治区奖励外，再给予 50 万元资金奖励；被新

认定为吴忠市服务业集聚区的，除吴忠市奖励外，再给予 20万

元资金奖励。凡被认定为区、市级服务业龙头企业的，当年一次

性分别给予 10万元和 5万元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11．会展经济。凡通过县人民政府参加区市统一组织的各类

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农特产品、文旅商品展销活动的企业，参展费

用由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协助申报申请自治区商务厅补

贴，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凡参加县人民政府统一

组织的国内各类农产品和文化旅游商品展示展销活动的企业，参

展摊位费、交通费区外每家给予 1万元补助，区内县外每家给予

3000元补助，县内每家给予 1000元补助。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文广局

二、加快推动电商助农

12．聚焦农产品上行。在盐注册的企业，在自有电商平台或

第三方平台销售本地农特产品的，年线上销售额首次突破 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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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的，一次性给予 3万元的奖励（已享受同类政策的，不再

重复享受）。已享受奖励政策的企业，年销售额比上年增长 10%

以上的，给予增长额度 2%的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广局、市场监管局、扶

贫办、税务局

13．培育农特产品网店。在淘宝、京东、天猫等国内外主流

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设网店或“盐池特产馆”，进行在线销售，

正常运营 6个月以上且线上销售额达 2万元以上的（其中销售本

地农特产品占 50%以上），给予 5000元一次性奖励；对已开设的

网店或“盐池特产馆”，正常运营 1年以上且线上销售额达 10 万

元的以上的（其中销售本地农特产品占 50%以上），给予 1万元

一次性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广局、市场监管局、扶

贫办

14．打造农产品网货品牌。支持涉农电商主体注册自有商标、

开展 SC认证、创建自有农产品网货品牌，并在线上批量销售农

特产品的，一次性给予 5000 元的补贴。年内申请包装和网货产

品专利的，给予包装、产品设计费和专利费 50%的补贴（每个包

装、产品不超过 1万元）。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广局、市场监管局、扶

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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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创新电商活动。经县人民政府同意，举办电商沙龙、高

峰论坛及电商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电商主题活动的，给予电商承

办主体一次性补贴 1-3万元；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区、市举办的各

类电商活动，年内产品被自治区评为“电商明星产品”“宁夏优品”

等的企业，每家给予 2万元的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广局、市场监管局、扶

贫办

16．支持电商龙头企业和电商达人。对运营能力强、促进消

费作用明显、社会贡献大，被区、市评为电商明星网红企业，分

别给予 2万元、1万元的奖励；成功创建国家级、自治区级电子

商务示范企业的，分别给予 2万元、1万元的奖励；年内被自治

区评为“优秀电商达人”等称号的个人，每人给予 5000元的奖励；

截止 2021 年末，粉丝量达到 5万人以上，并采用短视频（时长

不少于 2分钟、数量 20个以上）、网红直播等方式宣传、展示、

销售盐池农特产品的博主奖励 1万元。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广局、市场监管局、扶

贫办

三、鼓励入规纳统增效

17．鼓励“个转企”。凡在库的服务业（商贸）个体工商户年

内转为服务业（商贸）企业，稳定运营的，一次性奖励 10万元。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市场监管局、审批局、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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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支持“小升规”。凡年内由规模以下（限额以下）跃升至

规模以上（限额以上）的服务业企业，并纳入国家统计局统计库

网上直报数据的，当年一次性给予奖补 10万元扶持发展资金。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19．服务业企业提档升级。纳入国家统计局统计库网上直报

数据的规上（限上）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增幅达到 8%、15%、

30%以上的，住宿餐饮企业分别给予 5 万元、10 万元、15 万元

的奖励，零售企业分别给予 8万元、12万元、17 万元的奖励，

批发及服务业企业分别给予 10万元、15万元、20万元的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20．鼓励个体工商户入统。凡在盐池县内注册的个体工商户，

住餐行业年营业收入达到 200万元以上的，零售行业年营业收入

达到 500万元以上的，批发行业年营业收入到 2000万元以上的，

当年纳入统计库中的，一次性给予奖补 5万元。已经纳入统计库

中的个体工商户（大个体），年营业收入增长 8%、15%、30%以

上的，分别给予 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财政局、市场监管局

21．工业主辅分离。凡由工业企业剥离出来的服务业企业，

实现产值 2000 万元以上、当年纳入规上（限上）统计的，一次

性给予工作经费补助 20万元。

牵头单位：发改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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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财政局、市场监管局、工业园区管委会、税务局

四、附则

（一）凡年内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欠缴职工社会保险、

税款的（不含同意缓缴的）、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一律不得享受各项奖励扶持政策。

（二）本措施自 2021年 4月 24日起施行，有效期限至 2022

年 4月 24日。此前县人民政府出台的支持服务业发展相关政策

若与本政策措施不一致的，以本政策措施为准。若遇国家、自治

区和县人民政府有关政策调整，按最新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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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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